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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EMB 11/3231/71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第（第（第 59 章）章）章）章）

《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密閉空間）規例》（密閉空間）規例》（密閉空間）規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㆒九九八年九月十五日的會議㆖，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應根據《工

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7 條的規定，在獲得立法會通過後，制定《工廠及工業經營（密
閉空間）規例》（新規例）（見附件）。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執行現行規例的困難執行現行規例的困難執行現行規例的困難執行現行規例的困難

2. 《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稱「現行規例」）早於 1973 年制
定，隨後分別於 1981 年及 1989 年修訂。根據規例第 4 條，工㆟在進入密閉空間時，
東主或承建商應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例如提供及確保工㆟使用認可呼吸器具及其他

裝備）。密閉空間是指“任何密室、貯槽、㆘桶、坑槽、井、隧道、喉管、煙道、鍋

爐、壓力受器或其他密閉空間，而其內可能存在可令㆟昏迷的危險煙氣。”

3. 執行經驗顯示，因為需要證實所存在的危險煙氣的濃度足以令㆟昏倒，所以現

時要確立某㆒工作空間是真正的密閉間十分困難。即使意外發生後，檢控㆟員亦須證

實意外發生時該空間內有危險的煙氣存在，而其濃度足以令有關㆟士昏倒。由於危險

煙氣的存在通常屬短暫性質，所以即使透過科學測量方法包括空氣抽樣檢查以確定危

險煙氣的濃度，結果往往隨時不同。而且，煙氣的濃度可能在救援或意外發生後進行

的其他活動過程㆗消散。因此，我們需要加強保障進入密閉空間的工㆟的安全及健康。

4. 我們在㆒九九七年政策綱領㆗，承諾會在本年度立法會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新

規例。



2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5. 為改善執行㆖的困難以及向在密閉空間工作的工㆟提供更佳的保障，我們建議

廢除現行規例，由㆒套新規例取代。新規例將更清楚界定密閉空間的定義，即—

（ a） 任何密室、貯槽、㆘桶、坑槽、井、污水渠、隧道、喉管、煙道、鍋爐、壓力

受器、艙口、沉箱、豎井或筒倉；及

（ b） 任何其他空間，而由於該空間的建造、位置或內含物，或由於在其內進行的工

作，以致—

（ i） 可能積聚具危害性的氣體、蒸氣、塵埃或煙氣，或可能造成缺氧的情況；

或

（ i i） 存在泥或水湧入的危險。

除此以外，新規例亦規定東主或承建商採取㆘列額外的安全措施—

（ a） 由合資格的㆟士進行危險評估；

（ b） 證明已採取㆒切所需的預防措施；

（ c） 確保進入密閉空間或在密閉空間工作的工㆟為核准工㆟；

（ d） 確保進入密閉空間或在密閉空間工作的工㆟，在有需要時佩戴認可呼吸

器具和扣㆖連接救生繩的安全帶，並為工㆟提供這些裝備；

（ e） 制定適當的緊急應變程序；及

（ f） 向所有有關的工㆟提供所需的資料、指示和訓練。

6. 為配合新規例，合資格的㆟士必須年滿 18 歲，並為註冊安全主任或持有獲勞
工處處長授權的㆟士簽發的證明書，以證明該㆟士已修畢有關密閉空間工作危險評估

及管理的課程。他必須具備豐富的經驗，有能力設計和推行有關密閉空間的安全工作

制度。至於核准工㆟方面，他們必須年滿 18 歲，並持有獲勞工處處長授權的㆟士簽發
的證明書，以證明該工㆟已修畢有關密閉空間工作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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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應付對合資格的㆟士和核准工㆟的訓練需求，建造業訓練局、職業安全健康

局及其他訓練機構，將舉辦合適的安全措施及緊急應變措施的課程。訓練㆒名符合法

例規定的合資格的㆟士通常需時㆔至㆕㆝，而訓練㆒名工㆟則需兩㆝。

新規例新規例新規例新規例

8. 新規例的主要條文規定東主或承建商—

（ a） 就有關的密閉空間取得㆒份書面報告，該報告須評估與該密閉空間有關

連的危險，並作出建議（第第第第 5 條條條條）；

（ b） 遵從危險評估報告內的建議，並發出證明書以證明該報告已獲遵從（第第第第

6 條條條條）；

（ c） 在容許工㆟進入密閉空間前以及當工㆟在該密閉空間內工作時採取某

些安全預防措施（第第第第 7、、、、 8 及及及及 9 條條條條）；

（ d） 制訂緊急程序和備存隨時可供使用的緊急設備（第第第第 11 條條條條）。

9. 第第第第 14 條條條條規定違反本規例的㆟士會被判罰款 50,000 至 200,000 元，及入獄 12 個
月或毋須入獄，視乎罪行的性質及嚴重程度而定。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0. 新規例會在㆒九九八年九月㆔十日提交立法會審批。（備註：在㆒九九八年九

月十八日會議㆖，立法會內務會議同意議員成立㆒個小組委員會研究新規例。）

推行推行推行推行

11. 我們建議新規例在獲得立法會通過後 12 個月才生效，以便有關行業有充分時
間作出適當的準備，以及工㆟有足夠時間接受訓練。勞工處會向東主、承建商和合資

格的㆟士發出密閉空間工作守則。

與與與與《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

12. 律政司認為擬議的法例，與《基本法》沒有涉及㆟權方面的條款的條文並無抵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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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

13. 律政司認為擬議的法例與《基本法》有關㆟權的條款並無抵觸。

條例草案的約束力條例草案的約束力條例草案的約束力條例草案的約束力

14. 新規例沒有明文規定對國家具約束力，而由新規例取代的現行規例亦沒有明文

規定對國家具約束力。

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

15. 新規例對政府的財政和㆟手不會有任何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16.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的㆒般職責條文和現行規例已訂明工業經營的東主和

建築㆞盤承建商，有責任推行安全工作制度，以保障進入密閉空間或在空間內工作的

工㆟的安全和健康。因此，除了僱用合資格的㆟士進行危險評估和確保在密閉空間工

作的工㆟是核准工㆟外，僱主並無額外的財政負擔。正如㆖文第 6 段所述，合資格的
㆟士可以是註冊安全主任（法例已規定較大的建築㆞盤必須駐有註冊安全主任）或由

東主或承建商聘用已修畢所需訓練課程的現職僱員。而東主或承建商聘用的現職工

㆟，在修畢有關密閉空間工作的短期課程後，即可成為核准工㆟。因此，對絕大部分

負責㆟來說，新規例所引致的額外成本甚低，他們在承擔這些成本方面，應沒有困難。

而由於改善安全，工㆟發生意外和出現健康問題的情況得以減少而帶來的效益，將蓋

過這些成本。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7. 政府已就新規例徵詢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並獲該會支持。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8.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解答新聞界的查詢。

教育統籌局

負責㆟員：曹振華先生

電話： 2810 3561
㆒九九八年九月廿㆒日


